莆田市推进个体工商户转型为企业
“高效办成一件事”工作方案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高效办成一件事”2025 年度新一批重点事项清单>的通知》(国办函〔2025〕3号)和《福建省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数字政府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请做好 2025 年第一阶段“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工作的函》(闽职转办函〔2025〕1号) 《福建省市场监管局等六部门关于印发《推进个体工商户转型为企业“一件事” 工作方案》的通知》（闽市监注〔2025〕53号）《莆田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莆田市行政服务中心管理委员会关于细化2025年第一阶段“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任务分解的函》等文件要求，市市场监管局会同市公安局等5部门，积极推进个体工商户转型为企业“高效办成一件事”工作。为高标准推动工作落实，现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工作总体目标
依托省集成化办理平台，推进清税信息核验、个体工商户转型为企业变更登记、企业印章刻制、基本账户开立预约、基本账户信息变更预约、工伤保险及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单位登记、工伤保险及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单位信息变更、失业保险参保登记、失业保险参保单位信息变更（个体工商户）、公积金缴存_单位缴存登记、公积金缴存_单位缴存登记信息变更等11个事项的集成化办理，通过流程整合、业务协同，推动相关业务系统互联互通，办理数据按需共享应用，实现办事申请“一次提交”、办理结果“一网查看”，打造个体工商户转型为企业“一件事”集成化办理平台，提高各部门办事的透明度和便捷性，提升企业和群众办事满意度、获得感。
2、 改革措施
（一）线上线下融合，打造便捷服务体系
1． 线上“一网通办”：依托省集成化办理平台，搭建个体工商户转型为企业“一件事”应用专区。申请人登录平台后，可在线完成清税信息核验、个体工商户转型为企业变更登记、企业印章刻制、基本账户开立或账户信息变更预约、社会保险登记或参保信息变更、住房公积金企业缴存登记或信息变更等事项的申请。平台提供电子证照共享调用、电子签名及电子印章、身份认证(含人脸识别)、邮政寄递、文书自动生成等智能辅助功能，减少申请人填报负担，实现信息“一次填报、多方共享”，办理进度和结果可实时在线查询。
2． 线下“一窗受理”：在各级政务服务中心设立个体工商户转型为企业“一件事”综合窗口，申请人只需在综合窗口提交一套申请材料，由窗口工作人员统一收件、分发至各相关部门进行并联审批，避免申请人在不同部门窗口来回跑动，实现“进一扇门、办所有事”。
（二）整合优化流程，提高审批效率
1． 精简申请材料：按照“多表合一、一表申请”原则，将多个事项的申请表格整合为一张综合申请表，整合重复提交的材料。通过数据共享和电子证照应用，减少纸质材料提交，如营业执照等信息可通过系统自动获取，无需申请人重复提供，进一步精简申请材料数量。
2． 再造审批流程：打破部门间壁垒，对各审批事项实行并联办理。申请人提交申请后，各部门同步启动审批程序，避免前后串联造成的时间浪费。对于需要现场核查的事项，由综合窗口统一组织，相关部门联合开展现场核查，做到“一次上门、全面核查”，压缩办理时限，“一件事”办理时限不超过单个事项最长承诺办理时限。
3、 部门具体分工
（一）牵头单位：市市场监管局
1． 统筹协调：负责制定整体工作方案，组织召开联席会议，明确各部门职责，推动跨部门协同合作。
2． 业务办理：个体工商户转型为企业变更登记，包含“个体工商户转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变更登记”“个体工商户转型为个人独资企业变更登记”“个体工商户转型为合伙企业变更登记”等3个事项情形及关联对应的备案事项，具体办事指南、办事标准按照我省“五级十五同”设置。业务系统涉及福建省市场监管智慧应用一体化平台，属于省级统建系统，由省市场监管局配合完成对应系统与省集成化办理平台对接，实现个体工商户转型为企业变更登记业务全程网办，并将变更结果信息共享至省集成化办理平台。个体工商户转型为企业变更登记需要电子证照、电子签名及电子印章、身份认证（含人脸识别）、邮政寄递、文书自动生成等公共能力支撑。
3． 监督指导：对配合单位的业务协同情况进行协调，指导基层市场监管部门落实改革措施，收集申请人反馈，优化办事体验。
（二）配合单位：
1.统筹协调：配合牵头部门制定整体工作方案。
2.业务办理
（1）市税务局：负责清税信息核验，涉及税务注销预检，不涉及具体业务办理，对接系统为税务总局统建的外部交换系统，由省税务局配合完成对应系统与省集成化办理平台对接，及时反馈个体工商户税务注销预检情况，省集成化办理平台根据税务注销预检结果分类型对接福建省市场监管智慧应用一体化平台。
（2）市公安局：负责指导各县（区、管委会）公安部门督促辖区公章刻制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及时刻制、规范上传公章刻制备案信息，包含公章刻制备案信息变更以及网上自助刻章业务。
（3）人行莆田市分行：负责指导商业银行办理企业基本账户开立或账户信息变更预约，包含基本账户开立预约和基本账户信息变更预约业务。个体工商户未开立单位银行结算账户的，可自主选择是否联办基本账户开户预约；个体工商户已开立单位银行结算账户的，可自主选择是否联办基本账户信息变更预约。业务系统涉及福建省银政通系统，属于省级统建系统，由人民银行福建省分行配合完成对应系统与省集成化办理平台对接，共享省集成化办理平台推送的经营主体登记信息，再将经申请人授权同意共享的相关预约信息通过银政通系统推送至相关银行，银行接收信息后主动联系引导企业办理基本账户开立或账户信息变更业务。
（4）市人社局：负责社会保险登记或参保信息变更，包含“工伤保险及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单位登记”“工伤保险及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单位信息变更”“失业保险参保登记”“失业保险参保单位信息变更”4个事项，具体办事指南、办事标准按照我省“五级十五同”设置。业务系统涉及福建省“数字人社”社会保险一体化平台，属于省级统建系统，由省人社厅配合完成对应系统与省集成化办理平台对接，实现个体工商户转型为企业的社会保险登记或参保信息变更业务全程网办，并将办理结果信息共享至省集成化办理平台。
（5）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负责住房公积金企业缴存登记或信息变更，包括“公积金缴存_单位缴存登记”和“公积金缴存_单位缴存登记信息变更”业务，具体办事指南、办事标准按照我省“五级十五同”设置。业务系统涉及住房公积金综合管理信息系统，属于省级统建，由省住建厅配合完成对应系统与省集成化办理平台对接。通过共享省集成化办理平台推送的经营主体登记信息，实现单位缴存登记或信息变更业务全程网办，并将办理结果信息共享至省集成化办理平台。
4、 日常工作机制
（1） 专人负责
各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个体工商户转型为企业“一件事”集成套餐服务工作，指定专人负责联系“高效办成一件事”窗口，协调解决办件中出现的突发情况，确保各环节运行顺畅。
（2） 共同协商
“高效办成一件事”窗口负责督促各相关部门及时办理相关业务，共同协商制定一窗受理的相关业务规范，按照能减则减和信息共享原则，规范个体工商户转型为企业“一件事”集成套餐服务专窗的申报材料清单，由“高效办成一件事”窗口统一印制办事指南。
5、 保障措施
（1） 加强组织领导
市市场监管局牵头成立个体工商户转型为企业“一件事”专班（联络员名单见附件）。专班主要工作职责是协调各市直部门（单位）开展个体工商户转型为企业“一件事”相关工作，开展事项并联梳理，协助开展系统对接等。各县（区、管委会）要在11月底前确定本区域牵头部门，并对应成立个体工商户转型为企业“一件事”工作专班，建立协同机制，统筹协调本区域工作。
（2） 加强监督检查
各级牵头部门要及时在福建省网上办事大厅公开个体工商户转型为企业“一件事”办事指南，组织各事项责任单位建立办事指南动态调整机制，督促协调属地相关单位按照工作职责和任务部署，切实推动个体工商户转型为企业“一件事”集成服务工作的落地实施。对相关单位推诿扯皮、拒不配合或未及时报送材料，影响工作推进的，将及时报送市行政服务中心、市审改办、市效能办，作为结果应用依据。
（3） 加强宣传引导
各级有关部门要及时总结典型经验，充分利用报纸、电视、互联网、微信微博等新闻媒介进行广泛宣传，提高个体工商户转型为企业“一件事”集成套餐服务改革知晓度，通过示范引领，推动服务模式优化升级，不断提高企业的认可度和满意度。

附件：1.个体工商户转型为企业“一件事”专班联络员名单
          2.个体工商户转型为企业“一件事”办事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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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个体工商户转型为企业“一件事”专班联络员名单

单位：市级单位                                          时间：2025年10月17日
	序号
	单 位
	姓 名
	职 务
	责任分工

	1
	市公安局
	朱金龙
	治安管理支队副支队长
	分管领导

	
	
	黄胜
	二大队大队长
	科室负责人

	
	
	林志龙
	二级警长
	业务经办

	2
	市市场监管局
	姚丽玉
	党组成员、副局长
	分管领导

	
	
	卓荔娟
	注册审批科科长
	科室负责人

	
	
	郑海
	三级主任科员
	业务经办

	3
	市人社局
	戴建忠
	二级调研员
	分管领导

	
	
	庄文煜
	中心主任
	科室负责人

	
	
	刘忠宝
	业务经办
	业务经办

	4
	市税务局
	谢征宇
	党委委员、副局长
	分管领导

	
	
	林辉
	征管科科长
	科室负责人

	
	
	薛黎君
	四级主办
	业务经办

	5
	人行莆田市分行
	于宏凯
	党委书记、行长
	分管领导

	
	
	汤丹萍
	支付结算科科长
	科室负责人

	
	
	林剑花
	四级主任科员
	业务经办

	6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林国龙
	中心副主任
	分管领导

	
	
	黄州能
	归集使用科科长
	科室负责人

	
	
	陈龙坤
	归集使用科办事员
	业务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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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个体工商户转型为企业“一件事”办事指南
	套餐名称
	个体工商户转型为企业“一件事”

	联办事项名称
及性质
	1、清税信息核验（公共服务）
2、个体工商户转型为企业变更登记（行政许可）
3、企业公章刻制（公共服务）
4、基本账户开立预约（公共服务）
5、基本账户信息变更预约（公共服务）
6、工伤保险及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单位登记（公共服务）
7、工伤保险及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单位信息变更（公共服务）
8、失业保险参保登记（公共服务）
9、失业保险参保单位信息变更（个体工商户）（公共服务）
10、公积金缴存_单位缴存登记（公共服务）
11、公积金缴存_单位缴存登记信息变更（公共服务）

	办件类型
	承诺件

	法定时限
	1、清税信息核验
2、个体工商户转型为企业变更登记（6个工作日）
3、企业公章刻制
4、基本账户开立预约
5、基本账户信息变更预约
6、工伤保险及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单位登记（10个工作日）
7、工伤保险及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单位信息变更（10个工作日）
8、失业保险参保登记（10个工作日）
9、失业保险参保单位信息变更（个体工商户）（10个工作日）
10、公积金缴存_单位缴存登记（20个工作日）
11、公积金缴存_单位缴存登记信息变更（20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
	按照“一件事”流程办理，受理后6个工作日。

	申请条件
	1.已经妥善处理个体工商户存续期间的债权债务；
2.应依法缴纳的税款、滞纳金、社会保险费、非税收入、罚款等已结清，不存在涉税违法行为及其他未办结事项；
3.未被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标记为经营异常状态，未被列入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
4.符合《公司法》《合伙企业法》《个人独资企业法》《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等法律、行法规规定的企业设立条件；
5.变更登记后的企业住所经营场所与原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场所在同一登记机关辖区内；
6.原个体工商户的经营者应当作为企业投资人股东、合伙人之一；
7.不存在法律法规规章或上级文件规定的限制及禁止情形。

	
办理
流程
	申请人根据需求自愿提出个体工商户转型为企业“一件事”申请，在莆田市政务服务中心一层企业登记综合受理区A01号高效办成一件事窗口提交（或邮寄）全部申请材料，或登录福建省网上办事大厅（https://zwfw.fujian.gov.cn/）或闽政通APP线上申请。
1.受理阶段。“高效办理一件事”综合窗口工作人员通过“帮代办”系统进行网上申报，或指导申请人在自助专区自行网上进行申报。各部门单位审批人员通过福建省网上办事大厅综合受理平台跟踪受理，进行网上预审。
2.审查阶段。综合窗口工作人员将收到的预审通过后的申请材料进行形式审查，申请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的，予以受理并出具《受理承诺单》，按照业务分别并联递转给相关部门单位。各部门单位分别按照各自业务职责进行审批。审批结果再次归集到综合窗口，办理结果由综合窗口统一发放，实现一窗受理、一套材料、一次发证。
3.办结阶段。综合窗口在收到上述各相关部门移交的办理结果后当天内通知申请人到综合窗口领取，或根据申请人意愿采取邮寄方式直接送达申请人。综合窗口工作人员在相关事项办结后1个工作日内将办理结果涉及的送达回证等相关材料复印件加盖莆田市政务服务中心前台受理人员统一专用章后移交给相对应的部门存档。

	申报
材料
	1、营业执照正、副本
2、合伙人住所证明
3、个人独资企业登记（备案）申请书
4、住所文件
5、全体合伙人的主体资格文件或自然人身份证明
6、全体合伙人签署的合伙协议
7、主要经营场所使用文件
8、职业资格证明
9、“个转企“登记申请书
10、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
11、合伙企业登记（备案）申请书
12、公司章程
13、股东的主体资格文件或自然人身份证明
14、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文件
15、住所使用文件
16、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牵头单位
	市场监管部门

	联办单位
	公安、人社、税务、公积金、人行、各银行业金融机构等相关部门单位

	办理
结果
	营业执照、公章、发票

	是否收费
	无

	联系电话
	市场监管局：0594-2263118
公安、税务0594-12366、人社2658915、公积金0594-2210098、
人民银行（0594-2632002）、农业发展银行（0594-2370003）、工商银行（0594-2632295）、农业银行（0594-2248169）、中国银行（0594-6923595）、建设银行（0594-2613106）、交通银行（0594-2606734）、兴业银行（0594-2606759）、邮储银行（0594-2602651）、中信银行（0594-2853156)、招商银行（0594-2208020）、民生银行（0594-2601885）、光大银行（0594-2271839）、厦门银行（0594-2271650）、浦发银行（0594-7966837）、海峡银行（0594-6739009）、莆田农商银行（0594-2500880）、仙游农商银行（0594-8296545）、厦门国际银行（0594-2961888）、泉州银行（0594-7998897）、平安银行（0594-2701809）、仙游瑞狮村镇银行（0594-8178999）；

	投诉电话
	0594-12345

	办理时间
	周一至周五：上午8:00－12:00，下午15:00－18:00 （夏令时） 上午8:00－12:00，下午14:30－17:30（非夏令时） 国家法定节假日除外。

	办理地址
	莆田市城厢区荔城中大道1998号3号楼莆田市政务服务中心一层企业登记综合受理区A01号高效办成一件事窗口

	乘车
路线
	可乘坐1、7、28、202、K01、K02、K03、K05、K06路等公交线路在市政府站下车。

	跑趟次数
	1.申请人到现场办理需要跑动1次，办理结果可以选择邮寄服务；2.通过“快递接收、快递送达”可以实现“一趟不用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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